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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心事奉，好像服事主，不像服事人。

Serve wholeheartedly, as if you were serving the Lord, not men.

小學五年級的那一年，幼稚班的班負責來找我，問我安息日下午能不能幫

忙幼稚班的工作，當時鄉下教會的教員普遍缺乏，呆呆的我就一口答應了；

心想，反正少年班是在星期日上課，學習完全不受影響。所以，小五小六

就當見習教員，跑跑腿、打打雜，偶爾講講故事，上上共習課程，其樂也

融融。沒想到剛升初級班時，就被系負責委任接少年乙班的班負責，「大

小孩」帶「小大人」，實在有夠突兀（雖然《提摩太前書》四章12節有勉

勵）。直到高一時才到嘉義教會參加教員講習會，成為正式的宗教教育教

員；回來大約一年後，兼任青教組事工，1990年第一屆青教組教員講習會

時，才拿到正式教員資格。轉眼間執教三十幾年過去了，我依然待在最熟悉

的少年班當教員。

老婆曾經問我，為什麼還要待在少年班？應該給年輕人機會，你就不用

那麼累了。我也曾經想過，但年輕時一心只想為神作點事的衝勁，讓我無法

拒絕教會事工。曾聽過印尼某間教會的一位女執事，雖已年過九十了，都還

在兒教組執教，這種工作精神我們實難望其項背，而我還年輕，怎可推辭聖

工呢？（林前九16-18）。所以教會的事工，只要是我會的，機會來了，一

樣也不推辭，如果某項事工沒有人作，我還

會向主祈求，賜我智慧、能力來完成這些工

作，果然某些技能我自然就會了（參：出

三一2-5）。當這些事工有接班人的時候，

我便「功成身退」，讓有訓練過的正式人員

繼續完成接下來的事工，而這些技能也自動

從我身上消失；似乎，我也忘了曾經擁有這

些技能的存在。就因為不止一次體驗到神奇

妙的大能，讓我堅持到了「中年」還繼續留

在「少年」班教學──作中學，學中作，讓

「她」伴我不斷地成長（參：弗四15-16）。

宗教教育沒什麼速成法則，按部就班去

作，最終的目的，是把孩子完完全全地引到

神的面前，而我們也是為此服事主（西一28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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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）。因此，只要每一次的聚會時間都能陪

孩子們在一起，不管有沒有上課，他們都能

看到我這個「留級」了幾十年的老同學，在

他們心中自然存有一份安定感，而實際上我

是在這教學相長中獲益最多的那一個，因為

他們都是我的心肝寶貝（帖前二6-8）。

時間荏苒，離開學校曾有一段時間找不

到工作，雖然也曾夢想當個漫畫家，可是塗

起鴉、描起人像，連自己都不太敢恭維，只

好索然作罷；心想，寫寫小說當個作家也不

錯吧，可是搖起筆桿，腸枯思竭，就算懸樑

錐股也刺不出一篇上得了枱面的文章，才知

道原來爬格子也這麼辛苦。於是那段日子經

常到教會禱告，某天禱告到一半時，有人

一起加入禱告，結束時才發現是駐牧傳道，

他問我為了何事祈求，我也老實、不客氣

的說，當然是求主耶穌讓我找一份「錢多、

事少、離家近」的工作；想來，當時傳道一

定無言以對吧！不過聖職人員有神賜與的智

慧，因此當時傳道告誡我，不能這樣禱告，

應當是求主耶穌讓你找一份正當的工作，

可以維持家用，假日還可以為神作一些工

（參：多三8）。

改變禱告內容的隔週，我便找到一份還

算蠻符合要求的工作──離家很近，待遇

雖然不多，還可以接受，可是工作可不輕

鬆，幾乎每天晚上都得加班。一個月只休兩

天假，要去教會幫忙事工經常要調課，不然

就得請假，可是假又很難申請，只好向神祈

求，希望假日可以到教會幫忙事工。求了兩

年，終於換了一份假日都可以到教會參加事

奉的工作，雖然離家較遠，但每週一三五晚

上都可以參加聚會，不錯吧！一段期間後，

心想，如果安息日也可以參加聚會，那就更

好了。為了這事祈求了兩年多，終於求到一

份週休二日的工作，只是星期天偶爾需要加

班；在1980的年代，也就是二十幾年前，有

這種「福利」，算是夠先進吧！由於經常

在教會出入，又受到傳道者的勉勵，心裡

也著實渴望可以全職地事奉神（林後八11-

12）。於是，一面工作、一邊禱告地準備

考試。兩年後，雖沒趕上傳道事奉的「班

車」，卻考進了總會專職事奉這條「不歸

路」（參：出三六4）。

轉眼十八個年頭過去了，雖然不是苦守

寒窰，但年輕小伙子從服事地方教會衝刺到

總會事奉，下班時間仍然可以為地方教會事

工盡一份心力，當年那份為主工作的熱忱依

然是火熱不變的，唯一擔心的是，所作的工

是否合神心意？（林前三6-9）。以前服事

的觀念是，凡事向前衝衝衝，先把工作完

成，其他的不完美，事後再作修整；可是，

有時候發現完成的工，反而要花更多的時間

作改進，實在可惜。近幾年來，觀念略作修

正，如果要完成某項事工，務必作到最完美

的境界，雖然需要多一點時間，總比事後要

花更多工夫修改好多了。現在年紀越大，越

怕在服事的路上犯錯，所以瞻前顧後，唯恐

有失，衝勁自然就差很多了。最近接聖工的

態度是，建議職務人員先給年輕人機會，我

當備胎就可以了。畢竟在一個偌大的都市教

會裡，人才物資各方面都不虞匱乏，更需培

育年輕一代的接班人，教會事工發展才能不

斷地成長茁壯（參：弗三14-21）。

服事的生活一路走來跌跌撞撞，雖有許

多挫折感，但在信心低落時，總靠著主的憐

憫保守，才不至於脫隊失蹤（林前十五57-

58）。如果在服事的過程中一帆風順，雖然

像是滿有恩賜能力，最後卻不能進神的國，

那可就得不償失了（林前九24-27，十三

1-3）。祈求天上的父保守我們的心，願我

們的事奉蒙主悅納（羅十二1-8）。     




